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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正常的人都祈望有

“得”，只是祈望“得”的内容不同、

层次不一。有人祈望得民心、得称

颂、得尊重，乃是超凡之“得”； 

有人祈望得功名、得地位、得事业，

乃是脱俗之“得”； 有人祈望得知

识、得学问、得才干，乃是高雅之

“得”；更多的人则是祈望得衣食、

得健康、得安全，乃是起码之“得”、

普通之“得”、必需之“得”。但人

们追求“得”的轨迹却逃不出马斯

诺的需要层次论，一级一级往上求：

力保基本的，力争高雅的，追求

脱俗的，向往超凡的，从生存到

发展，从生理到心理，从物质到

精神，从外在到内在，从平凡到

卓越，从卑微到崇高。不管求什么，

也不管要追求哪一个层级，只要

不妨害社会和他人，都是无可厚

非的，甚至还可被看作是有理想、

有抱负、有追求、有进取、有作为

的表现。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有些

人不愿付出和劳作，却盼望不劳而

获，梦想“天上掉馅饼”，或是希

望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一步登

天，兴许一时能获取别人的理解、

同情和施舍，但终究是好景不长，

并会沦为社会的负担和笑柄。有

些人虽然身体力行，由于受到一些

主客观条件制约，付出与得到却

不成比例，甚至是劳而不得，但

比起前者却是一个进步，因为这

些人要么心智得到了启迪、要么肌

肤得到了强健，“功夫不负有心人”

的铁律最终会帮助这些人收获应

有的所“得”。但更多的人会“种瓜

得瓜、种豆得豆”，有几分付出就

有几分收获，会是劳而有“得”。

劳什么、以什么方式“得”，展

现了人的境界、体现人的品质、彰

显人的大小，也决定了“得”的性质。

以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损

人利己的方式去谋“得”，得之越

多，他人和社会损之越多，这属缺

“德”之“得”。以这种方式求“得”，

兴许会得逞一时、风光一阵，但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规

律终会发生效应。这种人自然会

受到法律的审判和惩处，或者会

得到舆论的谴责和唾弃。像那些

不择手段捞权、捞钱的贪官污吏，

像那些欺世盗名的伪专家、伪权

威，像那些将己“得”建立在别

人痛苦之上的卑鄙之徒，莫不是缺

“德”之“得”者，终究不会有好

的下场。这种人看似“得”了，最

终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尊严、失

去了自由、失去了品格、失去了灵魂、

失去了根本。此所谓，缺“德”之“得”

者，小人也。

而以利他、利社会、利国家

之方式求“得”，“得”之越多，他

人与社会也会随之受益越多。这

是有“德”之“得”。这种方式的

求“得”之人，其本人兴许会一时

“得”得很苦，甚至“得”不偿失，

但终究会受到人们的赞许和爱戴，

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敬。像钱学

森、袁隆平这类科学家，像焦裕

禄、孔繁森这类领导干部，像雷

锋、郭明义这类平凡人物，都属于

有“德”之“得”者。他们似乎看

似没有得到什么，实际上却收获了

大大的“得”，为万民所称颂，为

社会所景仰。此所谓，有“德”之

“得”者，君子也。

由此看来，“德”与“得”不

仅只是音同，而且有着因果关系：

“德”为“得”之基，有“德”方

有善“得”。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深刻变

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

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各种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

繁，人们的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多样

多变。中华民族正在朝着实现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迈进。面

对这种形势，在求“得”的方式上，

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褒奖

以“德”求“得”，营造“鄙视小

人、谴责小人”“学习君子、争当

君子”和“君子好名，求之有范”“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社会风尚。

用坚定的理想信念、鲜明的政治立

场、高度的理论修养以及强烈的

大局意识等好的政治品德，去赢

取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践

行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

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内涵的社会

公德，去求得社会认同，获取广

泛支持。遵循爱岗敬业、诚实守信、

公道正派、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为内容的职业道德，去实现出类拔

萃，赢得业界尊重。秉守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等为要求的家庭美德，去

享受生活，品味幸福。

一个人，拥有了良好的政治品

德，并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和家庭美德，也便自然地造

就了自己的良好品格。以良好的个

人品格去谋“得”，坚持以“德”

换“得”，自然会得其福、得其禄、

得其寿、得其喜，而且“得”高境

界、高品质、高形象，这样的“得”

方属大“得”、长“得”、真“得”，

可谓“得”得踏实、“得”得愉悦、

“得”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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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支教：
别因公益误读了性骚扰之恶

文 / 房清江
7月 23日，南京大学彩

云尖山支教队在其微信公众

号“彩云支教”发布一则声明，

引发众多关注。声明称，自

2018 年 7月13日支教队到云

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尖山乡尾

坝村山顶小学开展支教项目

以来，出现多起女队员被当

地游民骚扰的事件，包括言

语骚扰、行为骚扰、偷看换衣、

偷内衣裤等。甚至在 7月22

日，有当地游民偷拍女队员

洗澡，并将视频传播。他们

随后报警，并决定提前结束

支教。很快，偷拍支教女学

生洗澡的人被警方抓获，系

当地一名17岁辍学无业青年。

（7 月 24 日 《现代快报》）
支教女大学生遭遇村民性

骚扰，一时引发大量关注。支

教公益的崇高与性骚扰的下作

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或许是引

发刷屏的无形推手。在很多人

看来，大学生到边远农村支

教，帮助改善当地的教育现状，

给当地孩子带来一些新鲜的东

西，传递更优秀的教育理念，

就会理所当然地受到当地人们

的尊敬，并报以充分的善意，

而诸如偷窥、偷拍之类的不耻

行为，无异于恩将仇报。

理性来说，这其实属于认

知的误区。性骚扰本是人性之

恶，在不同的土壤都不可避免

地存在。比如边远的乡村，绝

不是想象中的全都是纯美与干

文 / 郑文
近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狂犬病疫苗生产

记录造假”及“百白破疫苗效

价不符合规定”两起事件备

受关注。国家药监局将组织

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

行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据 7 月 23 日《新京报》）
“问题疫苗”引起全社会

的高度关注，国家监管部门将

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

行检查”，应该说这是一种监

管方式和手段的改进，期待“飞

行检查”能够真正掷地有声。

“飞行检查”相对普通公

众来讲，是比较陌生的概念。

“飞行检查”最早应用在体育

竞赛中对兴奋剂的检查，指的

是在非比赛期间进行的不事先

通知的突击性兴奋剂抽查。目

前，“飞行检查”的模式正被

延伸至政府诸多监管部门。在

食品医药监管领域，2006 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药

品 GMP 飞行检查暂行规定》，

建立了飞行检查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飞行

检查”与明查暗访有异曲同工

之处，在被监管对象不知晓的

情况下进行的检查，即不打招

呼、行动敏捷的检查，这样一

来，可以及时了解掌握真实情

况，做到心中有数，也有利于

开展有效的执法监管。

长期以来，食品药品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很大程度在于执法

监管手段总是“慢半拍”。广而

告之式、应景式的执法检查，成

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也使得违

法者完全有对策来化解、躲避

监管。如此的执法监管生态，不

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才怪。“飞

行检查”更注重执法的隐蔽性

和行动的快速性，避免执法信

息失真，做到及时且有效依法予

以查处，使违法者铤而走险的侥

幸心理难以得逞。

“飞行检查”式的监管对

于不法者来讲，不失为一个强

有力的撒手锏，但“飞行检查”

不能仅停留在光说不练上。“飞

行检查”说得好更要做得好，

要掷地有声。让“飞行检查”

重塑执法监管的社会公信力，

必须在组织实施程序以及保密

制度上下功夫。为了让“飞行

检查”有效实施，还可以邀请

有关专家、媒体记者参加，这

其实也是很好的社会监督。

谈“食”色变、谈“药”

色变的食品药品安全，也令公

众忧虑和不满，执法监管的“亮

剑”也十分迫切与必要。期待

着“飞行检查”成为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的常态，彻底消弭公

众对食品药品安全的那一份纠

结与不安。期待着“飞行检查”

越来越多，并且落实到日常监

管中去，从而有效推动监管手

段的改进和提高。

“长生疫苗”背后：“飞行检查”重在掷地有声
一家之言>>

完善立法保
护，是防止性骚
扰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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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而是一样会受到世俗尘土

的侵染，甚至因为封闭与落后，

可能保留一些恶习。公益确实

充满善意，也的确会受到人们

的尊敬，如支教队组织者也表

示，前几年的支教中，当地村

民待他们都十分热情友善，也

有难忘的支教经历。而这些与

支教女大学生遭遇性骚扰并不

矛盾，恰恰折射出人性的复杂，

也反映出了真实的乡村世界。

事实上，不止只是乡村，

性骚扰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

性，在多种场景中都会出现，

包括一些特殊关系，比如师生

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甚至还

成为易发多发区域，颠覆了人

们传统的认知。这都意味着，

单纯人际道德的约束，很难成

为制约和预防性骚扰不发生的

保证。

将支教女大学生性骚扰事

件归咎于下作村民的人性之

恶，咎因于女大学生的涉世未

深，并无不妥。倘若是因公益

而打上恩怨的色彩，显然有失

偏颇。对公益抱以善待的期望

可以理解，却不能因为公益支

教就认为会理所当然地得到自

觉的尊重与保护，乃至可以不

设防，这未免太天真。

事实上，真正值得反思的，

一是普遍的女性遭遇性骚扰的

防范与保护问题，目前这方面

的法律以及机制还比较缺乏，

特别是得不到有效惩治，助长

了恶习的泛滥，应当得到重视

并加快完善，给女性定制法治

的保护衣；二是自我保护意识

需要加强，女性特别是年轻的

女性，出门在外，特别在陌生

的环境中，都应当注重保护自

己，在工作与生活中采取必要

的防范措施，即便是支教也不

能例外；三是支教组织者与地

方对支教人员安全保护的疏

忽，安全隐私方面考虑不够，

生活条件安全保障欠缺，地方

关照和治安保护疏松等等，而

这些恐怕才是伤害公益爱心的

根源。支教不能因为性骚扰而

因噎废食，必要的防范不能因

公益而懈怠，这才是应当吸取

的教训。


